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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一家之言

伴随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音乐产业商业模
式的不断创新，音乐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方式日趋
多样化，这给版权保护以及如何丰富版权市场带
来了新的挑战。从法律层面来看，虽然我国《著
作权法》为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提供了较为完善
的法律框架，但在实际应用与具体场景中，仍然
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的问题。

邓紫棋与蜂鸟音乐的版权争议背后，实际上
是版权保护与创新传播之间的冲突与平衡问题。
音乐行业需要在版权保护与创新传播之间找到一
个平衡点，建立起一个公平、有序、充满活力的
行业生态。

邓紫棋重录旧歌的合法性，取决于其行为是
否符合《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法
定许可条件。根据公开信息，其旧作大多已合法
发行，满足法定许可中“作品已合法录制为录音
制品并发表”的前提。

关键争议在于蜂鸟音乐 2024 年发布的版权
声明是否有效。依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一条，若著作权人欲禁止他人使用其作品，须
在“作品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时”作出声明，而
非事后补充。

法定许可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平衡权益：既
保障著作权人获得报酬的权利，又促进音乐作品
的传播与创新。该制度适用条件明确，仅当原作
品已合法录制发行且著作权人未提前声明禁止使
用时，他人方可不经许可重录，但须依法支付报酬。

关于支付法定报酬方面，邓紫棋所属公司回
应称已依法支付报酬，若能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
和证据，那么在这一条件上也符合法定许可要求。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尚未有证据表明邓紫棋
重录的新作品存在歪曲、篡改原作品内容的情况。

若蜂鸟音乐未能在作品首次发表时按照法律
规定作出禁止使用声明，则邓紫棋可以依法享有
重新录制的权利。在此情形下，蜂鸟音乐要求下
架重录版歌曲的声明，在法律层面上的依据值得
商榷。

邓紫棋与蜂鸟音乐的版权争议，为整个行业
带来了深刻启示。在音乐产业中，艺人与经纪公
司、唱片公司等签订的合同，往往涉及复杂的版
权归属、版税分配、授权使用等条款。在签订合
同时，合同签订方务必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帮
助，仔细审查合同条款，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避免因合同漏洞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在版
权管理方面，音乐作品的版权涉及多个方面，包
括词曲创作、录音制作、表演等，不同的权利归
属和使用方式需要进行精细的管理和协调。

如何平衡版权保护与创新传播二者的关系，
是音乐行业发展过程中始终需要思考的重要课
题。从本质上讲，版权保护是对创作者权益的尊
重和保障。这种保护激励着创作者不断创新，为
社会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然而，版权保护
并非绝对的、孤立的，它需要与作品的创新传播
相互协调。音乐作品的价值，只有通过广泛的传
播和使用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合理的版权保护应
当在保障创作者权益的基础上，为作品的传播和
创新提供空间。

如何在保护版权的同时，促进音乐作品的创
新传播和合理使用，实现版权保护与创新传播的
有机平衡，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为了应
对这些挑战，在立法与司法解释方面，应根据音
乐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需求，对《著作权法》
的相关条款作出修改或作出权威性解释，明确音
乐作品版权的归属、使用和保护规则，既能加强
对创作者权益的保护，又能保护创新，促进音乐
广泛传播，推动音乐产业健康发展。

（作者系北京合博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在版权保护与创新传播
之间找到平衡点
□史本军

翻录，一般是指利用技术设备和
手段，将原有的唱片、录音带、数字
文件中固定的录音制品的全部或部
分，单独或与其他录音制品组合，重
新录制成新的录音制品。除了对“音
乐作品”的使用外，还涉及对原有表
演者表演 （近年来AI技术生成的声音
可能不涉及表演者表演） 和录音制品
的使用。我国 《著作权法》 第
四十二条第二款仅是对

“音乐作品”的法定许
可，不包括表演者、
录音录像制作者相关
权利的许可。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
指南》第6.3条第二款
规定：“被告未经许
可翻录他人制作的录
音制品，或者在翻录
基础上编辑制作新的
录 音 制 品 进 行 发 行
的，既侵害了相关的表
演者权，也侵害了被翻
录制品的录音制作者权。”由
此可见，北京高院认为 《著
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
定的法定许可不允许针对原始录音制品
的翻录行为，如要翻录已经发行的录音
制品，还需要额外获得表演者、录音录
像制作者的许可。

在翻录不可行的情况下，录音制
作者若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
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只剩下翻唱的场景，即请表演者使用

“音乐作品”进行新的表演 （演奏），
再录制成新的录音制品。如翻唱也不
允许，则 《著作权法》 第四十二条第
二款赋予录音制作者的法定许可权利
将没有实际可适用的场景。如录音制
作者享有的法定许可权利适用于翻
唱，则 《著作权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
款许可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音乐作
品”的权利，除了复制权和发行权
外，至少还需要包括表演权。如不包
括表演权许可，也就不能合法地进行
翻唱。

然而，在音乐作品及其录音制品
的商业演出和发行领域，为避免自
己的作品被随意使用，或由于过往
合作不愉快、负面舆情，或作品的
特点等原因，词曲作者对由谁演唱
（演奏） 自己的作品，可能会有自己
的要求和偏好，甚至可能不希望某位
歌手翻唱自己的作品，使得大部分专
业词曲作者在首次许可他人表演并录
制、发行录音制品时，选择“声明不
许 使 用 ”， 进 而 使 得 依 据 《著 作 权
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翻唱的可能
性极小。

翻录涉及对原有表演者
表演和录音制品的使用

我国 《著作权法》 明确赋予广
播电视台以及义务教育出版机构的
法定许可都不包括“表演权”许
可。如果赋予录音制作者的法定许
可允许翻唱，则必须覆盖“表演
权”许可，这显然更容易引发词曲
作者、首录表演者群起抵制。

相对于翻唱，以制作多个歌手
合集、某歌手精选集等方式进行的
翻录更符合法定许可鼓励音乐作
品、录音制品有偿使用并广泛传
播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导向。基于

“举重以明轻”的逻辑，对于“音
乐作品”都能赋予法定许可，对

于承载该“音乐作品”的表演
和录音制品也应当一并法定
许可。

当然，作者可以基于
其与表演者、录音制作
者的约定，声明“不许
使用”，进而保障表演

者、录音制作者在约定期限内的
独家权益，尤其是录音制作者的
独家发行权益。但是，在独家发
行期结束后，或者无独家发行限
制的情况下，录音制作者可依据

《著作权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
定，取得对音乐作品、表演和录
音制品的法定许可，翻录已经合
法录制的录音制品，并通过中国音
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
体管理协会等集体管理组织，向作
者、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支付报
酬，更能使 《著作权法》 第四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许可实际落
地，也与集体管理组织代收法定许
可付酬的首要任务相匹配。在增
加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的
法定许可收入的同时，更有利于
促进音乐作品、表演和录音制品
的广泛传播。

《著作权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

“被许可人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
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录像制品，应当
同时取得著作权人、表演者许可，
并支付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
书中认定，对依据法定许可制作的
录音制品进行复制、发行，应适用
我国 《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的法定许可，不再需要经过音乐作
品权利人的许可，但应依法向著作
权人支付报酬。

另外，赋予录音制作者的“法
定许可”是否包括针对音乐作品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司法实践中
也有不同认识。在判决书中，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即便录音制品
是依据法定许可制作，其通过信息
网络传播，还应当获得音乐作品权
利人的许可。而在判决书中，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则认为，对音乐作品
的法定许可不仅包括复制、发行，
也包括通过信息网络传播。

法定许可适用场景实践中存在异议

笔者认为，《著作权法》第四十
二条赋予录音制作者“法定许可”
的目的在于鼓励音乐作品的传播，
与 《著作权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并不矛盾。如果割裂 《著作权法》
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四条的关系，
片面、机械地理解录音制作者依据
第四十二条取得的法定许可仅限于

“制作”，且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的
报酬仅是“制作”的许可费，而后
续复制、发行、网络传播还需按第
四十四条规定另行获取著作权人和
表演者的许可并支付许可费用，则
无疑架空了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作用
和意义。

实践中，依法定许可制作录音
制品的录音制作者，如果想合法复
制、发行录音制品，应依据 《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二条规定，
事先或自使用作品之日起两个月内
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否则，不能
主张“法定许可”权益。而履行

“按照规定支付报酬”的义务只能通
过承担法定许可报酬代收和转付义
务的集体管理组织，如中国音乐著
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
理协会等，按照其公示的使用方式
类目和许可费标准来实现。

实际操作中，录音制作者或其
许可的单位，需要对录音制品进行
复制、发行的，按照计划复制发行
的数量，支付复制权、发

行权许可费；需要网络传播的，按
下载、点播等网络传播方式，计算
并支付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费。不
论是录音制作者自己向集体管理组
织支付许可费，还是由经录音制作
者许可的音像出版机构，抑或是网
络平台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许可
费，都是为了录音制品后续合法传
播，都是依据 《著作权法》 第四十
二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取
得许可并支付报酬。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断
发展，录音制品通过信息网络
传播的需求越来越大，通
过 CD、磁带等传统的复
制 、 发 行 方 式 越 来 越
少。为了不使 《著作权
法》第四十二条赋予录音
制作者的法定许可权益落
空，应将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
四条有机地联系起来理解，将依
法向集体管理组织足额支付许可
费，作为依法定许可制作录音制品
并合法传播的前提。

也就是说，根据集体管理组织
公示的使用方式类目和许可费标
准，录音制作者或其被许可
人 支 付 了 复 制 权 、
发行权许可

费，才可以合法地复制、发行录音
制品；支付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
费，方能合法地进行网络传播。前
述思路或有助于 《著作权法》第四
十二条赋予录音制作者法定许可权
利的实际落地，更有利于通过法定
许可制度鼓励音乐作品的传播。

（作者系北京斐普律师事务所
律师）

有机联系理解助力音乐作品传播

2025年6月12日，邓紫棋发布重录专
辑I AM GLORIA。6月18日，蜂鸟音乐迅速
作出回应，发布严正声明，称邓紫棋重录版
歌曲（除其中3首外）侵害了其复制权、改
编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要求各音乐平台立
即下架涉事重制版歌曲，并要求邓紫棋团队
48小时内删除所有渠道传播的侵权内容。

面对蜂鸟音乐的发声，邓紫棋则回应，
重录符合法定许可及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
协会 （CASH） 授权，明确表示“不会下架
歌曲”。

邓紫棋与蜂鸟音乐的合作始于 2006
年。2019年3月7日，邓紫棋宣布终止与蜂
鸟音乐的独家经纪人合约。蜂鸟音乐则坚称
合约有效期至 2022 年，由此双方互不相
让，并就此对簿公堂。

2024年1月，蜂鸟音乐发布声明，宣称
拥有《泡沫》《我的秘密》《多远都要在一起》等
103首邓紫棋作品的独家版权，禁止任何单
位或个人未经许可将这些作品用作翻唱、复
制、演出、网络传播以及其他商业性用途。

■背景链接

音乐作品法定许可使用困局如何破解音乐作品法定许可使用困局如何破解？？
□□朱晓宇朱晓宇

日前，歌手邓紫棋按“法定许可”重录专辑的消息引发对我国《著作权法》第

四十二条第二款有关录音录像制作者“法定许可”规定的关注。该条款规定，“录

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

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基于该条规定，除了作者声明不许使用的情况外，“音乐作品”被合法录制为

录音制品后，其他录制者再对该“音乐作品”进行录制时，可以不经该音乐作品权

利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

实践中，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无

外乎“翻录”和“翻唱”两种场景。那么，“翻录”和“翻唱”行为属于法定许可

吗？应该如何理解《著作权法》赋予录音制作者的法定许可？依法定许可制作的录

音制品，后续传播还需要获得音乐作品权利人的许可吗？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